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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合同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

计划类别：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单位(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承担单位(乙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            （以

下简称乙方）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            的有关规定，为顺利完成            

文件下达的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，特订立本合同。 

第二条 甲、乙双方一致确认，本项目实施期限为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

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，乙方按以下要求完成本项目： 

1．总体目标和主要研究开发内容（包括研究解决的问题、技术关键及创新

内容） 

(1) 项目总体目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 项目主要内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考核指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项目进度 

年度 年度目标 

  

  



 2 

  

第三条 乙方负责做好项目实施、总结验收与绩效评价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主要研究、开发人员及责任分工如下： 

姓名 
性

别 

年

龄 
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

研究开发中的 

责任分工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第五条 在本项目执行期内，甲方计划无偿资助乙方科技经费（大写）    万

元（                 号文），根据国库集中支付要求一次性拨给乙方，本合

同生效后拨付首次款项（大写）      万元。 

第六条 乙方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甲方提供的经费。项目经费单独核算，专

款专用。甲方提供的科技经费用途预算如下： 

科目 
金额 

(万元) 
开支内容 

合计   

设备费   

材料费   

测试化验加工费   

燃料及动力费   

差旅费   

会议费   

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  
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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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事务费 

劳务费   

专家咨询费   

管理费   

其他费用   

第七条 乙方负责落实项目总投资       万元中除甲方提供科技经费之外

的其余经费。来源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负责落实资金的承担单位 

（或协作单位）名称 

国家科

技部门

拨款 

国家其

他部门

拨款 

区 级

部 门

拨款 

市级

部门

拨款 

县级

部门

拨款 

自有

资金 

银行

贷款 

国外

资金 

其他

资金 

          

第八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乙方必须跟踪相关领域知识产权发展动态，对项

目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及时采取保护措施，依法取得相关知识产权，并进行有效管

理和充分使用；按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项目档案的整理、立卷和归档工作，

确保项目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系统。 

第九条 乙方负责做好项目进展情况和科技经费使用情况的汇报工作。乙方

在项目实施期间执行季度情况报告制度，即在每年 3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的 15

日前向甲方书面报告项目实施情况，每年 12 月 15日前报送《            经

费年度决算表》（一式 3份）；并按甲方要求填报有关项目统计报表，接受甲方的

监督、检查。 

第十条 本项目完成后三个月内，乙方须根据                  有关规

定，向甲方提出项目验收申请，提交验收所需的整套资料。 

第十一条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应用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实施，除涉及国家

安全、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需另有约定之外，乙方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

施、许可他人实施、转让、作价入股等，并取得相应的收益。 

第十二条 甲方对通过验收的项目进行二年的跟踪，乙方应协助甲方做好相

关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甲方建立乙方的项目信用记录档案，乙方违

反本合同及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撤销或中止合同，并在今后三年内不再受理乙方

的项目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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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条款时，必须立即退还甲方所提供全部经费。

乙方因故中途要求停止本项目实施的，必须在征得甲方同意后一个月内对甲方所

提供的科技经费及使用科技经费购置的财产物资进行清理，开列清单，作出结算，

报甲方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本合同条款及内容的任何变更、修改或增删，须经甲、乙双方协

商同意。 

第十六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照                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项目涉及的保密事项，按国家和         有关科技成果保密

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  份，甲方执  份，乙方执  份，每份具有同等

的法律效力。 

签订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（盖章） 

法人代表（或受委托人）：         （签章） 

项目管理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签章日期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乙方：（盖章） 

组织机构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法人代表（或受委托人）：         （签章）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账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帐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章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签订合同各方联系人及联系地址： 

甲方：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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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E－mail（电子信箱）：                

 

乙方：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－mail（电子信箱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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